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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产品电子商务被视为解决农民增收难题的有效途径，然而其实际作用远非简单的渠道替代。本文指出，

电商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赋能”与“解构”双重效应的复杂机制，通过信息赋能、关系重构与技能跃迁

三大路径重构小农与市场的连接方式。研究发现，这一过程内蕴着数字鸿沟扩大、价值链依附强化及政

策激励异化等结构性矛盾。电商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并非自发产生，而是依赖于能够平衡效率与公平

的协同治理体系。最终，农民能否真正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取决于能否构建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

包容性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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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is often regarded as an effective mean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However, its actual role extends far beyond a simple channel replace-
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commerce is essentially a complex mechanism with dual effects of “em-
powerment” and “deconstruction”, restructu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holder farmers and 
the market through three pathways: information empowerment, relationship reconfiguration, and 
skill transi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is process is inherently marked by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such as the widening digital divide, intensified value chain dependency, and the distortion of policy 
incentives. The income-boosting effect of e-commerce on farmers does not occur spontaneously but 
depends on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that balances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Ultimately, 
whether farmers can truly share in the dividend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ing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clusive digital ecosystem centered on human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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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将农民增收问题置于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议程。作为数字技术与乡

村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形态，农产品电子商务被赋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政策预期。从“淘宝村”

现象到直播带货模式的兴起，一系列实践案例似乎印证了电商促进农民增收的直接效应，进而形成了一

种主流的技术乐观主义叙事，即数字平台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和拓展市场边界，能够自然转化为农民收

入的提升。然而，当我们超越表象观察发现，农产品电商的实际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悖论性特征：数字技

术在赋能部分农民突破传统市场限制的同时，也可能催生基于数据、算法和流量的新型权力结构，导致

小农户面临数字鸿沟下的边缘化风险。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数字经济固有的标准化、规模化逻辑与我

国以小农为主体、高度依赖地方性知识的农业生产体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张力。 
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探讨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首先，在增收效应方面，学者们通过实

证研究证实电商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曾亿武等(2018)基于沭阳花卉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发现电

商采纳显著提升了农户农业收入[1]；王奇等(2021)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证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政策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增长[2]；唐跃桓等(2020)则发现，互联网普及率存在门槛效应，超过特定

阈值后增收效应更为明显[3]。其次，关于收入分配效应，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易法敏等(2021)研究发现，

电商采纳会扩大农户间收入差距，物质资本差异是主要诱因[4]；王轶等(2023)指出，数字经济可能加剧城

乡及农村内部收入分化[5]；而马彪等(2021)则发现，电商对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弹性更高[6]，具有边际递

减特征。最后，在作用机制方面，研究显示，电商主要通过市场整合、要素配置等路径影响收入。具体表

现为：降低价格搜寻成本促进市场整合，提升供需匹配效率；通过数字技能培训促进产品创新；借助云

仓储等基础设施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现有研究为理解电商增收效应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多聚焦单一维度，

对增收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及多元路径的互动机制探讨不足。本文试图建立“赋能–悖论”的双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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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系统剖析农产品电商增收的深层机制与系统性挑战。通过突破传统技术工具论的分析局限，为理

解数字技术促进农民增收的复杂效应提供新视角，也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农村电商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2. 理论框架：赋能与结构性张力的双维分析 

传统经济学视角下，农产品电子商务常被置于交易成本理论的解释框架中。该理论强调，电商通过

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有效减少了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和交易费用，从而为生产者与消费者创造福利剩

余(邹立凯等，2024) [7]。这一分析路径虽具有理论自洽性，却将电商简化为中性的技术管道，忽视了其

作为社会–技术系统对农业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塑作用。本文突破传统“渠道论”的局限，基于社

会–技术系统理论，构建一个“赋能–结构性张力”的双维分析框架。该框架将农产品电商视为技术子

系统(数字平台、物流体系等)与社会子系统(农户能力、产业组织、制度环境等)相互建构的复杂系统。在

这一视角下，电商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引发农业体系转型的触发机制，其核心在于重构生产者与市场

的关系联结方式。赋能维度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机制：其一，信息重构机制。电商平台使农户首次获

得终端市场的实时信息，打破传统流通中的信息壁垒，重塑其市场认知和决策基础。其二，关系重构机

制。数字连接使农户得以跨越地理边界建立新型产销关系，这种基于数字信任的社会资本积累，重构了

其在市场网络中的地位。其三，能力建构机制。电商运营要求农户掌握数字技能、供应链管理等新型人

力资本，这一学习过程推动其从传统生产者向现代农业经营者转型。然而，赋能过程始终伴随着结构性

张力。首先，数字经济的标准化逻辑与农业生产的生物特性之间存在本质冲突；其次，平台资本的集聚

效应可能导致新型依附关系，使赋能转化为“精致化的控制”；最后，现有制度体系难以适应数字农业

的变革速度，产生制度滞后引发的治理真空。这一分析框架的价值在于：既避免技术决定论的简单线性

思维，又超越社会决定论的技术悲观主义。它强调农产品电商的增收效应是技术赋能与社会结构互构的

结果，其实现程度取决于技术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的协同演化。这为后续分析农产品电商促进农民增收

的复杂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理解其现实困境提供了理论工具。 

3. 机制剖析：增收背后的三重赋能路径及其辩证关系 

农产品电子商务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本质上是通过重构市场参与模式实现的价值创造过程。这

一过程并非简单的技术替代，而是通过信息赋能、关系重构和技能跃迁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形成复合

型的增收机制。本章将从学理层面深入剖析这三重路径的内在逻辑及其辩证统一关系。 

3.1. 信息赋能机制：市场认知范式的革命性转变 

传统农业经济中，信息不对称是制约农民市场地位的关键因素(梅燕等，2020) [8]。在“经纪人–批

发市场”模式下，农民处于信息传递链的末端，对市场信息的获取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农产品

电商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信息权力结构。电商平台通过数字化市场接口，使农民能够直接获取

终端市场的实时价格信息、消费偏好数据和需求预测指标。这种信息环境的改变，不仅体现在信息获取

成本的降低，更重要的是引发了农民市场认知范式的转变。根据诺斯的制度认知理论，农民开始从传统

的“价格接受者”转变为“市场洞察者”，其决策基础从经验性判断转向数据驱动分析。这一转变具有双

重意义：一方面，即时准确的市场信息使农民能够优化销售时机和定价策略，直接提升经营收益；另一

方面，对消费趋势的洞察推动农业生产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实现产销的精准匹配。值得注意的是，

信息赋能的效果受到农民信息处理能力的制约，这便引出了技能跃迁的必要性。 

3.2. 关系重构机制：市场网络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农产品电商的意义不仅在于信息传递效率的提升，更在于对传统市场关系网络的重构。根据格兰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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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的嵌入性理论，经济行为嵌入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传统农产品流通的“金字塔”式结构，

将农民置于垂直分工体系的底端，限制了其价值获取能力。电商平台通过技术架构的扁平化特性，在技

术上实现了“去中介化”的可能。特别是直播电商等新兴模式，通过构建场景化、情感化的互动场域，形

成了基于数字信任的“新差序格局”。这种关系重构使农民得以跨越地理边界，与消费者建立直接的社

会连接，形成新型的“关系资本”。关系重构的增收效应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消除中间环节使农民能

够获取更大部分的价值剩余；其二，基于情感认同的关系资本能够产生品牌溢价，提升农产品的价值实

现能力。然而，这种关系网络的建立和维护需要相应的运营能力，这就自然过渡到技能跃迁的讨论。 

3.3. 技能跃迁机制：人力资本结构的现代性转型 

技能跃迁是保障增收可持续性的核心机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发展取决于对人的投资。农产

品电商要求农民掌握数字技术应用、网络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现代商业技能，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传统农

民向现代农商的人力资本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体现为具体操作技能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引发了农民主体

性的觉醒。通过电商实践，农民逐渐从被动的生产者转变为主动的市场经营者，其经济行为模式从规避

风险转向管理风险，从依赖传统转向创新驱动。这种主体性的确立，是增收机制能够持续运行的内在动力。 

3.4. 三重路径的辩证统一 

需要强调的是，这三重赋能路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体。信息赋能

是关系重构的前提，关系重构是价值实现的关键，技能跃迁则是前两者可持续的保障。任何单一维度的

突破都难以实现持续的增收效应，唯有三者的协同推进，才能形成良性的增收机制。这种辩证关系揭示

了农产品电商增收效应的复杂性：它既取决于技术条件的完备性，更依赖于农民主体的适应性转型；既

是市场效率的提升过程，也是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理解这种复杂性，是制定有效政策的前提，也是我

们接下来分析现实困境的基础。 

4. 深度案例审视 

理论模型的完美构型往往在经验现实的复杂性面前显示出其局限性。本章选取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

中的两个典型模式——浙江遂昌的协同赋能模式与江苏沭阳的草根创业模式进行深度解构，旨在揭示数

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与结构性困境。 

4.1. 遂昌模式：协同赋能下的隐性依附 

浙江遂昌的“平台 + 服务商 + 农户”模式通过本地服务商(如“遂网”)整合分散农户，提供统一的

品控、运营和物流服务，在短期内显著降低了小农的数字准入门槛。这种组织创新确实带来了规模经济

效应，符合表面上的赋能叙事。然而，从权力结构的视角深入分析，这种模式潜藏着“精致化依附”的风

险。服务商通过掌控质量标准、销售渠道和核心数据(如客户信息、消费偏好)，实际上重构了农业生产关

系的控制权分配。农户在获得运营便利的同时，也让渡了市场自主权和品牌发展权，其角色更接近于标

准化数字车间中的“产业工人”，而非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这种依附关系的脆弱性在于：首先，农户

的收益稳定性高度依赖服务商的运营能力和商业伦理；其次，生产体系的深度定制化削弱了农户的市场

应变能力；最后，关键数据的垄断性占有导致农户在价值链中的议价能力被系统性削弱。遂昌模式的根

本悖论在于：通过组织化实现效率提升的同时，可能抑制了农户内生性市场能力的培育。 

4.2. 沭阳现象：草根创业中的内卷化困境 

江苏沭阳的花木电商产业展现了另一种发展路径。基于社交平台和直播电商，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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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创业集群，体现了数字技术的关系赋能和技能赋能效应。农户通过直接连接消费者，实现了价值链的

延伸和产品创新，似乎更接近市场经济的理想形态。但深入观察发现，这种模式面临着严峻的内卷化挑

战。极致竞争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一方面，流量争夺推高营销成本，形成“增产不增收”的悖论；另一方

面，算法黑箱催生新型交易成本，农户陷入持续的“算法焦虑”。更深刻的影响体现在社会结构层面：数

字资本与传统资本的叠加效应加速了农村内部分化。头部商户通过流量垄断构筑市场壁垒，而大多数小

农被迫滞留于低水平竞争的红海市场。这种现象印证了卡尔多的累积因果理论，即市场力量可能自发强

化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这两个案例共同揭示了数字技术赋能的内在张力：技术效率的提升未必自然导

向包容性发展。数字技术在重构农业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在生产着新型的权力结构和市场风险。这对政

策设计提出了双重挑战：既要促进技术扩散的效率收益，又要防范数字资本可能带来的分化效应。这一

发现为后续探讨制度创新的可能路径提供了经验基础。 

5. 结构性困境：数字技术嵌入传统农业的排异反应与治理挑战 

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轨迹揭示了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体系之间的深刻矛盾。本章从制度经济学视

角出发，剖析技术理性与农业特质的结构性冲突、数字市场的新型风险分配机制以及治理体系的适应性

困境这三个维度的内在张力。 

5.1. 技术理性与农业特质的结构性冲突 

数字经济的标准化、规模化逻辑与农业生产的生物性、地域性特征存在本质性矛盾。这种矛盾首先

体现在质量标准的建构过程中。电商平台推行的标准化评价体系，将农产品的多维品质简化为有限的量

化指标，导致那些难以量化的特质(如风味复杂性、文化内涵等)在价值评估中被系统性边缘化。这种“度

量简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基于技术理性的价值重构，可能造成农产品真实价值的隐性流失。更深层

次的矛盾体现在生产组织方式上。数字技术追求的可预测性和可控性，与农业生产固有的不确定性和季

节性形成鲜明对比。当电商平台的即时响应需求遭遇农业生产的自然周期时，往往产生系统性的摩擦。

这种摩擦不仅体现在供应链的协调成本上，更深刻地影响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路径。 

5.2. 数字市场的风险重构机制 

电商在降低传统交易成本的同时，也重塑了农业市场的风险结构。首先，流量分配的“赢者通吃”

效应导致营销成本持续攀升，形成新型的市场准入壁垒。小农户往往陷入“不投入无流量，要流量无利

润”的困境，这种困境本质上是数字市场垄断性在农业领域的具体体现。其次，平台算法的不可观测性

使得市场规则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农户必须持续投入资源适应算法变动，这种“算法焦虑”实质上是一

种新型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电商将地域性农产品直接暴露于全国性市场竞争中，放大了市场波动

的影响。一个负面评价可能通过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对区域品牌造成系统性冲击，这种风险的传染速

度和影响范围都是传统市场难以企及的。 

5.3. 治理体系的制度滞后困境 

现有治理体系在应对数字农业变革时表现出明显的制度滞后。一方面，建立在工业时代的监管框架

难以适应数字平台的跨界特性。农业部门的区域化管理与电商平台的跨域运营之间存在管辖权冲突，导

致在数据权益、算法治理等新兴领域出现监管真空。另一方面，政策工具的创新滞后于技术发展。以项

目制为代表的传统干预方式，注重硬件投入和短期可视化成果，而忽视数字生态的培育和农民能力的建

设。这种“重硬轻软”的政策取向，往往导致数字基础设施与使用能力之间的结构性错配。更根本的是，

当前治理模式尚未能有效平衡效率与公平的价值目标。在推动数字技术应用的同时，缺乏对市场权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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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制约机制，也未能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这种制度安排的缺陷，使得技术创新的收益分配呈现

加剧不均的趋势。 

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的理论深化 

本研究通过构建“赋能–张力”的双维分析框架，对农产品电子商务与农民增收的内在关系进行了

系统性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农业领域的渗透远非简单的工具性替代，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

技术转型过程。这一转型过程呈现出鲜明的辩证特征：既蕴含着通过市场接入、关系重构和技能跃迁三

大路径实现农民增收的赋能潜力，又面临着技术逻辑与农业特质的结构性冲突、新型数字风险以及制度

滞后等多重挑战。从赋能维度看，农产品电商确实为小农户创造了突破传统市场限制的历史性机遇。信

息赋能使农民得以从被动的价格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市场洞察者，关系重构打破了传统流通体系的层级

束缚，而技能跃迁则推动了农民向现代农商的主体性转型。这三个维度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

农民增收的新机制。然而，这种赋能效应受到结构性张力的显著制约。数字经济的标准化逻辑与农业生

产的生物特性之间存在本质矛盾，平台经济的集聚效应可能导致新型依附关系，而现有治理体系在应对

数字变革时表现出明显的制度滞后。这些结构性因素共同决定了农产品电商的增收效果并非技术应用的

必然结果，而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各主体互动的产物。本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技术

决定论”分析范式，揭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的条件性和复杂性。研究表明，农产品电商的发展轨

迹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先进性，更深刻地受到社会制度环境的塑造。这一发现为理解数字技术与农村

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6.2. 包容性数字农业发展的政策框架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构建包容性数字农业发展范式的政策建议。这一范式旨在实现技术效

率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化解结构性张力，使数字技术的增收红利能够惠及

更广泛的农民群体(万海远等，2022) [9]。首先，应当着力培育小农的市场主体地位。这需要超越简单的

组织化形式，推动建立产权清晰、利益联结紧密的现代农业经营联合体。政策重点应放在提供制度保障

层面：一是明确数据权益归属，保障农民对其产销数据的合法权益；二是创新金融服务，为联合体提供

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融资支持；三是支持品牌建设，帮助农民掌握价值链的关键环节。这些措施的核心

在于增强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防止其在数字化变革中被边缘化。其次，需要加强数字市场的软基

础设施建设。在物流网络等硬件设施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应重点推进农产品线上交易的标准体系建设和

信用机制完善。包括建立以消费者体验为导向的品质分级标准，发展第三方检测认证服务，构建农户数

字信用档案等。这些软性基础设施是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市场信任的重要保障，对数字农业的健康发展

具有基础性作用。第三，政府角色需要实现从主导者向规制者的转型。面对平台经济带来的新挑战，应

加强算法透明度监管，完善反垄断执法，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特征的争议解决机制。同时，需要创新跨区

域协调机制，解决数字平台跨域运营与农业管理区域分割之间的矛盾。这些制度创新是确保数字市场公

平竞争、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保障。最后，所有政策的落脚点都应回归到农民能力的全面提升。这

要求建立分层分类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既注重普通农民的数字生存技能培训，也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数字化经营能力建设。培训方式应更加注重实践导向，通过案例教学、实地指导等方式提升培训效

果。只有农民的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数字技术的增收效应才能持续发挥。总之，推动农产品电商健康

发展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创新。这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技术推广思维，从市场主体培育、市场环境优化、

政府规制创新和能力建设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只有构建起包容性的数字农业发展生态，才能使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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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真正成为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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